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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防震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1月 12日北市教安字第 1133031738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藉宣導及模擬實作強化學校校園師生災害防救、自救救人與應

變能力，養成在災害發生時有正確的本能反應，及如何在災害

發生時保護自己，以做好全面防災準備，有效減低災損，維護

校園及學生安全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。 

四、演練時間： 

(一)演習前由各緊急應變小組組長及生教組長實施疏散路線踏勘。 

(二)預演：113年 2月 23日(五)下午 2:10至 2:55。 

(三)正式：113年 3月 08日(五)上午 8:30至 9:00。 

五、演習重點：疏散路線、避難位置、姿勢動作與安撫學生情緒。 

六、緊急應變小組： 

職稱 負責人 成    員 職    掌 

指揮官 陳澤民校長  督導計畫執行。 

發言人 謝中輝主任  對外發言，協助指

揮官督導通報組、

避難引導組、搶救

組、安全防護組及

緊急救護組。 

通報組 楊孝偉主任 

共 18 人 

陳又華、徐霈真、李秀娟 

潘兆平、沈志龍、陳素梅 

趙惠玲、賴雅琴、黃勝茂 

江博熙、簡碧萱、陳淑美 

陳靜媛、李曉萱、陳建良 

楊愛琪、梁正雄 

攜帶校安暨外部支

援單位聯絡電話，

並適時進行校安通

報。 

避難引導組 吳大維組長 

共 35 人 

王淑玢、黃室駿、陳志逺 

魏明新、盧正如、洪月燕 

張立業、黃俊憲、劉麗嬌 

劉芬芬、何明時、郤梓淇 

侯怡如、袁金玉、王敏蕙 

陳琦君、林逸涵、蘇澤芬 

指導避難引導組成

員至指定位置協助

避難引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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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之瑜、彭垂沅、李灝銘 

陳靜芳、張婕妤、張玉鳳 

火光祖、邱睿怡、林靜雪 

盧奕利、高志輝、簡淑瓊 

林子玲、徐惠玲、傅莉芬 

劉元璞 

搶救組 陸金濤主任 

共 18 人 

柯伶宜、劉姿杏、陳淑玲 

陳彥君、林柏嘉、周芳俞 

張蕙芳、黃國斌、侯筱珉 

郭雪英、黃靖貽、張淑美 

陳學明、陳玉瑩、蔡瑞華 

陳姿樺、塗永樑 

協助避難引導並檢

視校園災損情形。 

安全防護組 方素娥主任 

共 14 人 

趙國妤、蘇素玫、林宜靜 

陳炯廷、莊佳伶、陳瑞賜 

邱森德、魏敏如、楊雅婷 

賴俞欣、陳振華、李萬育 

林淑善 

注意校園電力及用

水設施狀況，並適

時進行搶修。 

緊急救護組 方毓鴻主任 

共 19 人 

謝嘉玲、陳姿蓉、蔡淑芬 

鄭佩佩、劉理枝、賴奕銘 

蘇怡方、李婕妤、葉力瑋 

呂如婷、賴宛余、盤怡均 

謝鈺濠、劉婉亭、孫義芬 

曾佩筠、陳泓瑞、張尉柔 

設置緊急救護站，

協助簡易傷口處

理。 

七、演練時序動次表： 

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防震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時序動次表 

日期：113 年 2 月 23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東、西校區 

起迄時間 
使用 

時間 
動次內容 負責人 地點 

下午 2時 10分 

至 
下午 2時 12分 

2分鐘 
地震警報發布 
「趴、掩、穩」

就地掩避 

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

校園 

下午 2時 12分 

至 
下午 2時 17分 

5分鐘 教職員工生疏散 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

操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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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 2時 17分 

至 
下午 2時 25分 

8分鐘 
清查學生人數 
清查各組人數 
校舍巡檢 

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操場 

下午 2時 25分 

至 
下午 2時 30分 

5分鐘 
安撫學生 
解除警報 

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

校    長 

操場 
指揮中心 

下午 2時 30分 

至 
下午 2時 32分 

 防空警報發布 
依本校任務編組

律定 操場 

下午 2時 32分 
至 

下午 2時 36分 
4分鐘 

疏散 
至 

防空避難處所 

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

防空避難處所 

下午 2時 36分 
至 

下午 2時 45分 
9分鐘 

清查學生人數 
清查各組人數 
避難動作演練 
校舍巡檢 

依本校任務編組
律定 防空避難處所 

下午 2時 45分 
至 

下午 2時 47分 
2分鐘 解除警報 

校    長 

全體教職員工生 

防空避難處所 
指揮中心 

下午 2時 47分 
至 

下午 2時 55分 
8分鐘 恢復正常作息   

 

八、防災疏散演練檢討機制： 

(一)結合學校防災演練機制，於演習（含預演）結束後3日內召開演練檢

討會，通盤研討演練狀況之設定、應變編組指揮操作情形、各組合作

與銜接細節、各組裝具配發需否調整、疏散動線及集合位置之適切性

等，列入紀錄並逐次修正及驗證。 

(二)總務處應持恆檢查及維持防災避難設備之完好狀態，適時維修並列 

入年度補強規劃。 

 

九、一般規定：本校確認防空避難處所位置及容納人數，先期規劃疏散路線，

於校園防災地圖(空襲災害)標示防空避難處所位置，並完成

相關標示指引、機電、照明及消防等設施（備）檢整，另於學

校網頁公告周知。 

十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附件:複合式災害《防震/防空》疏散避難演練對白式腳本 2份 


